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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 

作者長期研究航空運輸法律問題，研究過程中，認識

到貨物運輸對於吾輩的重要性。離開了貨物運輸，所有的

商品生產活動及社會服務都將無法實現，而我們日常生活

也難以為繼。然而對於如此重要的一項行為，我們對其卻

知之甚少，而相關的法律著述也同樣寥若晨星。 

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是，貨物運輸活

動本身即是一種技術性極強的活動，這為研究者帶來了極

大的困難。二是，貨物運輸活動長期以來一直局限於「商

人與商人間」，普通民眾與貨物運輸活動不直接發生關

係。三是，國際上已經形成了調整不同貨物運輸的、相對

完備的統一法公約體系。在此情況下，法官和律師只需按

照相應的統一法公約行事即可解決絕大多數的國際貨物運

輸法律糾紛。 

隨著時代的發展，吾輩逐漸意識到，原有的國際貨物

運輸法律體系已經開始呈現出老態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產

生的「物流方式」（Logistic）在戰後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
運用。這種集運輸、儲存、適時配送於一身的新的運輸方

式，對統一貨物運輸制度提出了新要求，同時也使得為實

現運輸目的，而參與貨物運輸合同履行中的倉儲、裝卸、

保管當事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。 

 

 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0352



 

 

另一方面，隨著互聯網時代「B2P」經濟模式的發展，
以「快遞」為代表的貨物運輸業開始打破傳統的「商人與

商人間」運輸的壟斷模式。使得大量的自然人成為貨物運

輸合同的當事人。 

運輸形態的變化，為我們研究貨物運輸合同、貨損責

任以及統一貨物運輸制度提出了要求。有感於此，作者特

別將自己近年來一些研究心得彙集成冊。 

感謝家人默默的付出和扶持，感謝四川大學法學院各

位同仁的大力幫助，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同仁們的大力支

持，拙著才能得以付梓以就教於各位先進賢達。望各位先

進賢達不吝賜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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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總 論 

第一節 概 述 

一、什麼是運輸 

所謂運輸，通常情況下是指物在物理空間中位置的變

化，例如某一物體從A地被移至B地；又如旅客搭乘航空器，

由甲國前往乙國。但是，從法律的角度觀察，我們認為運輸

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的。 
首先，就運輸的特性來看，僅有物在物理空間中的位置

的變動，還不足以構成運輸。例如河流中的水的流動便不能

被認定是運輸，而人步行從A地前往B地也不能被認為是運

輸。從這一點來看，運輸應當是一種借助某種工具來完成的

空間位置變化。其他借助自然屬性或自身功能而完成的空間

位置變化，通常不被認為是運輸。但是，在某些特殊情況

下，某些物品借助自身功能而完成的位置變化，也可以被視

為是運輸，例如在販運馬、牛、羊等畜產品時，人們完全可

以利用這些動物的行走能力來完成運輸 
其次，運輸通常是借助一定的運輸工具來完成的。我們

常見的車、船、航空器都屬於運輸工具。但是，運輸中的運

輸工具並不僅限於機器類的運輸工具，畜力、人力甚至於各

種自然力也可以被視為是運輸工具。例如在木材運輸中，利

用河流中的水力來完成的木材漂運，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運

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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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國際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研究 

第三，運輸活動作為人類有意識的活動之一，其與自然

界所發生的其他物的空間位置變化的本質區別，當屬其目的

性。離開了目的性這一要素，物在物理空間位置上的任何變

化都不能被稱之為運輸。例如，科學家為了瞭解海洋洋流的

分布，而在海洋中投放各種飄流設施、設備。這些設施、設

備會隨著海洋洋流而移動，甚至可能完成環球旅行。但是由

於投放目的不同，這些活動都只能被稱為是科學考察活動，

而非運輸。同樣，為了探索大氣層而施放的各種探空氣球，

無論其飛行途徑如何，也不能被視為是運輸活動。 
作為判斷運輸的重要標誌，目的性這一標準應如何理

解？ 
人類活動的複雜性，決定了目的性判斷的複雜性。人類

運輸活動從本質上講，可以分為人員運輸與物的運輸兩個大

類。所謂人員運輸，就是以自然人為運載對象的運輸，它包

括了為我們所熟悉的旅客運輸，但其範圍遠超出了旅客運輸

的範疇。在人員運輸中，其運輸的目的可能是滿足被運載人

員探望親屬，移民，公務的需要，也可能是出於滿足被運載

人員旅遊觀光的需要。而在物的運輸中，其運輸的目的也同

樣是多種多樣的，有的是出於銷售的目的，有的是出於展覽

的目的。因此，在判斷運輸的目的性問題上，我們肯定是不

能以特定運輸對象的目的作為判斷的標準。相反，我們只能

以整個運輸活動作為判斷的標準。從整個運輸活動來看，我

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：即運輸活動的目的，就在於實現人

員以及物在物理空間上位置的變化。 
結合上述三個方面的因素，我們認為運輸的定義應當

是：為實現人員及物的空間位置的變化，借助一定的工具而

完成的人類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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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總 論 3 

二、運輸的歷史發展 

人類的運輸活動應當說是最古老的人類活動之一。雖然

我們無法確實瞭解各種運輸活動的具體開始時間，但是近年

來的考古活動卻充分表明，早在人類社會的初期階段，就已

經出現了規模性的、遠距離的運輸活動。例如，古埃及的金

字塔所使用的石料，就產自距金字塔一百公里以外的其他地

區。古埃及人就是利用原始的運輸工具，將大量的石料從採

石場運至金字塔修建現場的。而其他地區的考古也發現類似

的長途運輸的現象。例如在中國大陸成都附近出土的三星堆

遺跡中，便發現了大量的貝類以及象牙。而這些物品的產地

距位於溫帶內陸地區的三星堆至少有二千公里之遙。而隨著

人類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大，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，運輸無論

是在數量，還是在距離上都得到了很快的發展。大家所熟知

的絲綢之路，便是一個路途極其遙遠的運輸線路。 

運輸技術的發展 

而綜觀人類運輸發展的歷史，我們從技術層面對運輸活

動的歷史發展作一個區分。人作為運輸工具階段。這個階

段可以說是人類運輸最原始的階段，在這一階段中，人被廣

泛的當作了運輸工具，或者是運輸工具的延伸部分。由於受

體能的限制，人作為運輸的最大特點就是運輸量、運送速度

以及運送距離都受到極大的限制。在某些交通極不發達的地

區，人作為運輸工具的現象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，如四川西

部至西藏的茶馬古道，直至上個世紀五十年代，從內地運到

西藏的茶葉仍然是透過背夫運輸的。借助自然力或畜力運

輸階段。在這個階段，人類廣泛利用可以輕易得到的各種牲

畜，如牛、馬、驢、騾，來開展運輸活動；當然，人類也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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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利用自然的水流以及風來完成運輸任務。在這一階段，運

輸量、運輸距離以及運輸速度都有了較大的提高。人們甚至

利用風力實現了歐洲與新大陸、與亞洲各國之間的人員、商

品流通。但是，這種借助自然界現存力量來進行的運輸終究

還是極為原始的。機器時代的到來，在工業革命時代到來

以後，蒸汽機、內燃機、電動機的使用，不僅為大規模生產

創造了可能性，而且也給運輸業帶來了新的前所未有的發展

機遇。運輸工具不再依賴外在動力，而是依靠自身的動力來

驅動，運輸工具的現代化由此拉開了序幕。此外，科學技術

的發展也使得航空運輸這樣一些原來根本不能想像的運輸方

式得以誕生。集裝箱時代。集裝箱從本質上講，就是一種

可以反覆使用的金屬包裝工具，它具體可以分為鐵路公路集

裝箱、海運集裝箱、航空集裝箱。但是集裝箱的出現，對貨

物運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。首先，由於集裝箱可以透過

機械化來完成裝卸，並透過電腦來加以管理，集裝箱的出現

使貨物運輸行業實現了從「手工業向機器時代」的飛躍。其

次，集裝箱的功能已經由普通的包裝工具，轉變成了承運人

收取運費和承擔責任的計算標準。第三，由於集裝箱轉運極

為便利，自集裝箱投入使用以來，多式聯運得到了極大的發

展。同時「門到門」、「倉到倉」等運輸業務的出現，也極

大地便利了託運人與收貨人。第四，集裝箱的出現，對傳統

的貨物運輸行業提出了新的挑戰，「第三方物流」、「第四

方物流」等新的行業也應運而生。 

承運人歷史發展 

承運人這個概念的出現，迄今為止只有兩百多年歷史。

而區分締約承運人和實際承運人的時間就更晚了。下面將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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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簡要介紹。 

商販時代 

在人類歷史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，運輸都不是一個獨立

的行業，運輸都只是商業的一個分支或者延伸部分。商人都

要自行採購並運輸自己的商品，而抵達目的地以後又要負責

商品的銷售。在這一歷史階段中，商人與承運人的角色是合

二為一的。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，調整國際貨物海上的運輸

的法律被人們習慣性的稱為《海商法》。而這種自行負責貨

物運輸的商人，也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「商販」。在現代社

會裡，商販雖然依然存在，但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要。 

專業承運人時代 

隨著海上運輸的發展，商船的噸位變得越來越大，商船

的主人除了運輸自己的貨物外，也開始承擔其他商人貨物的

運輸。而更為重要的是，隨著航路的延長、航行技術的日漸

複雜，操縱運輸工具所需的人員也就越來越多。在典型的歐

洲三桅帆船上，除了船長、大副、二副、三副這些高些船員

外，還需要數十個普通水手。船主繼續依靠買賣商品所獲利

潤，已很難維持商船的正常運轉。商人、承運人雙重身分變

得越來越不適應要求。某些商人慢慢放棄了自己的生意，轉

而專注於航行，這導致專業的承運人的出現。專業的承運人

不再專注於從商品購銷過程中所產生的利潤，而是專注於承

攬貨物運輸而獲取的運費所得。而相對固定運費的收入，使

那些專業的承運人不再受商品利潤變化的影響。 

締約承運人與實際承運人並存時代 

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，貨物運輸的承運人就是與託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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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訂立運輸合同，並承擔貨物運輸的當事人。而隨著社會分

工專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，開始出現了締約承運人與實際承

運人並存的情況。目前我們所熟悉的「物流公司」、「快遞

公司」其實都只是締約承運人而已，他們在與託運人訂立運

輸合同以後，再將貨物交給與託運人不存在合同關係的實際

承運人來運輸。 

物流時代的到來 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為保證在歐洲、亞洲戰場美軍的

供給，美國國防部首次引進了物流（ logistic）戰略。戰後，

物流逐漸為世界已開發國家的企業所接受。物流事實上是一

種集運輸、倉儲保管、清關、定時定點配送為一體的商品流

轉模式。而在整個物流中，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貨物運輸。

物流時代的到來，其實是貨物運輸制度發展的一個嶄新階

段。 

第二節 商業運輸 

運輸根據其服務對象的不同，可以區分為商業的運輸與

非商業的運輸兩個大類。區分商業運輸與非商業運輸的目

的，在於決定不同的法律適用。 
在社會生活中，絕大多數的運輸都是商業性的運輸。但

是非商業運輸同樣也普遍存在。例如，國家為了特定目的而

進行的軍事人員及軍用物資的運輸，警察當局、海關當局出

於公共安全需要，以及海關緝私需要而進行的運輸。 
本書所涉及的運輸，為商業運輸。但是如何區分商業運

輸與非商業運輸卻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。一般來說，劃分

一個運輸是商業運輸還是非商業運輸存在如下幾種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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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運輸工具屬性說 

所謂運輸工具說，是指根據從事運輸的工具是商業用途

的還是非商業用途的，來區分商業運輸與非商業運輸。例如

在《海商法》中，船舶即有商船與非商船之分。通常情況

下，只有由商船來承擔的運輸才能被認定為商業運輸。而在

航空運輸中，根據1944年《國際民用航空公約》的規定來

看，航空器被區分為國家航空器與民用航空器兩類。一般情

況下，大家都認為只有由民用航空器來承擔的航空運輸，才

是商業運輸；而國家航空器承擔的運輸則不是商業運輸行

為。 
這一觀點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被接受的，然而在某些

特殊情況下，則會發生爭議。最為典型的例子是美國武裝人

員運輸問題。美國武裝人員的運輸通常都是由美國國防部的

承包商來完成的，而這些承包商本身就是商法上的主體，他

們所擁有的航空器屬於民用航空器。按照運輸工具屬性說來

解釋，美國政府的軍事活動就變成了普通的商業活動。這顯

然是與事實不相吻合的。 

二、運輸活動目的說 

按照此種觀點，判斷一項運輸活動是商業運輸還是非商

業運輸，主要是看該運輸活動的目的何在。如果該運輸的目

的是商業性的，則它是商業運輸；相反，它就不是商業運

輸。這一觀點從理論上講並無不妥之處，然而在實務中它卻

往往會遇到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，那就是對「商業」一詞的

定性問題。僅就各國國內立法來看，商業、商事本身就是一

個十分模糊的概念；而在國際範圍內，要尋求一個關於商業

的準確定義，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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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取報酬說 

在正常情況下，商業行為都是一種營利的行為。因此，

以是否收取報酬來區分商業運輸和非商業運輸，無疑是一種

簡單有效的方法。例如《CIM》1即明確規定：鐵路運輸為收

費運費，但是在個別極端的情況下，這一標準同樣是無能為

力的。具體而言，由於商業活動屬於典型的私法行為，在該

種行為中當事人可以根據意思自治的原則來確定某一運輸行

為是否收取費用。在實務中，承運人出於慈善、競爭或其他

的需要，會對某些特殊的運輸予以免費。在此情況下，簡單

適用是否收取報酬這一標準便可能導致誤判的發生。 

四、合同說 

按照合同說的觀點，應當以承運人與託運人或旅客之間

存在運輸合同關係，來判斷某一運輸是商業運輸還是非商業

運輸。這一觀點的合理性在於，任何一種商業行為，都是一

種合同行為，各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都是透過合同來加

以確定的。因此，只要查明有合同關係的存在，即可判斷該

運輸的法律屬性。而根據國際上主要的運輸公約規定來看，

訂立運輸合同，是商業運輸的必要前提，即使承運人免費運

輸，也同樣需要有合同關係的存在。不訂立運輸合同而從事

運輸的，承運人往往是不能主張公約所規定的各種抗辯的，

也不能享受公約所規定的各種責任限額制度的保護的。 
在筆者看來，合同說應當是判斷商業運輸的最合理的標

準。這是因為，在其他判斷標準當中，經常會出現各種例外

情形，而唯有合同說當中不存在這種情況。據此，筆者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如無特別說明，文中所稱《CIM》指《國際鐵路貨物運輸合同統一規

則》2010年版──作者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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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：商業運輸是指承運人或其根據其與託運人、旅客或從旅

客處取得權利之人訂立的運輸合同而進行的運輸活動。 

第三節 人員運輸與物的運輸 

◎人員運輸與物運輸 

所謂人員運輸，是指以自然人作為運輸對象的運輸。

人員運輸包括了旅客運輸與非旅客運輸兩類。如果某一人員

運輸是基於被運送人員與承運人之間的運輸合同關係而產

生，那麼這種人員運輸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旅客運輸。如果該

運輸不是基於承運人與被運送人員間的運輸合同關係，而是

基於其他原因而產生，則只能被稱為是人員運輸。例如，某

一航空公司的飛行員搭乘本公司的航空器前往另一城市執行

飛行任務時，他就不是航空法中的旅客。這是因為他是基於

僱傭合同而非運輸合同而搭乘飛機旅行的。 
區分人員運輸與旅客運輸的意義在於：旅客運輸是受運

輸法及運輸公約調整的，而人員運輸則是受勞動法或其他法

律、法規調整的。承運人在責任制度、賠償制度等諸多方面

存在不同。 
物的運輸則是指以自然人以外的其他物作為運輸對象

的運輸。需要特別注意的是：物的運輸與貨物運輸之間是存

在著差異的。這是因為從法律角度來講，物的概念是遠大於

貨物的，貨物通常是指那些可流通的物。不可流通物以及限

制流通物一般不能成為通常買賣合同中的貨物，但這並不妨

礙他們成為運輸合同的標的物。但是，他們在運輸中往往會

遇到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問題。例如，人類遺體的運送便是一

例。如果將其作為貨物來運輸，那麼無論是從法律上，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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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道德倫理上，都會出現問題。 
貨物運輸，雖然各國國內法對貨物的定義存在著一定

的差異，但從總體上來看，在國際貨物運輸領域內，各國國

內法的差異並沒有對國際貨物運輸產生太大的影響。 
一般而言，在國際貨物運輸中，只要不違反道德倫理，

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物品，都可以被視為是貨物。即使

被運送的物品屬不可流通物，或限制流通物，也絲毫不影響

其作為貨物的屬性。例如，軍火在絕大多數國家的內國法

中，都是不可流通物，或限制流通物。但是，在國際貨物運

輸中，軍火卻是一種很正常的貨物，可以透過商業運輸來完

成運送。 
而我們前面所提及的人類遺體的運送，是不能被視為是

貨物運輸的，因為這樣做會引發倫理道德上的危機。此外，

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法律還明確規定：不得將本國貨幣當作貨

物來對待。由於法律有禁止性的規定，因此在運送一國貨幣

的時候，承運人往往會採取一些變通的方式。例如在美國，

通常的做法是讓押運鈔票的押運員成為旅客，而將運送的貨

幣當作旅客的託運行李來處理。 
在國際運輸中，區分旅客運輸與貨物運輸的意義是非常

重大的。由於承運對象的不同，旅客運輸與貨物運輸在責任

制度、責任期間、賠償數額等諸多方面有著本質的差異。 
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，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的日

漸完善，旅客運輸承運人對於旅客傷亡等損害事件的責任制

度已基本上實現了由過失責任向無過失責任的轉化。而在貨

物運輸當中，承運人對於貨物損失的責任仍然是借鑑過失責

任而設立的雙軌制（雙梯度）責任或三軌制（三梯度）責

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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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系、國際

　經濟法專業碩士（1990年）

經　歷

四川大學法學院（1990∼2018年）

著　作

《民用航空法學》（1997年）
《國際航空運輸法律制度研究》

　（2007年）

民法概要
作者：趙萬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價：500元

遺傳資源知識產權問題研究
─傳統與現代的對話
作者：鈄曉東等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價：450元

日本法政思想研究
作者：張允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價：280元

百年之路
─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
作者：譚志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價：450元

自治與發展
─區域一體化背景下的澳門法制
　改革研究

主編：張　生、幸顏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價：380元

機器人也是人
─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律
作者：John Frank Weaver
譯者：鄭志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定價：45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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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書推薦 作者簡介

貨物運輸相關文獻，

活動詳情請上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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